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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作者权威

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持续20年编辑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
书，自2012年起推出《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
，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

2.规模强大

今年推出20本，含传统和新近的所有热点纠纷，这些案例是从全国各地法院收集到的上
一年度审结的近万件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具有广泛的选编基础和较强的代表性。

3.内容独特

不再有繁杂的案情，高度提炼案情和裁判要旨，突出争议焦点问题。

不再有冗长的分析，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展现裁判思路方法。

本丛书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执法人员等办案权威参考;法官、检察官、律师、执法人
员培训推荐教程;社会大众学法用法*指导;图书馆、教学科研机构配备精品。

 

内容简介

本书所选案例均是国家法官学院从各地2015年上报的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精品案例，
全面涵盖该领域常见纠纷内容。案情凝练，并由主审法官精心撰写裁判要旨与法官后语
，可读性、适用性强，能帮助读者*限度地节约查找和阅读案例的时间，获得真正有用的
信息，为法官、检察官、执法人员、律师、法律顾问办理相关案件以及案件当事人处理
纠纷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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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部信息

前 言

序言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是国家法官学院于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一套大型案例丛
书，之后每年初定期出版，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具体承担编辑工作。此前
，该中心坚持20余年连续不辍编辑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80余卷，分中文版
和英文版在海内外发行，颇有口碑，享有赞誉。现在编辑出版的《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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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该丛书201
2—2015年已连续出版4套，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迅速售罄。为响应读者需求，2
014年度新增3个分册：金融纠纷、行政纠纷、刑事案例。2015年度将刑事案例调整为刑
法总则案例、刑法分则案例2册。现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及时编撰推出《中国
法院2016年度案例》系列，新增知识产权纠纷分册，共20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审判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特别强调加强
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实施的
核心在于法律的统一适用。《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出版的价值追求，即是公开精品
案例，研究案例所体现的裁判方法和理念，为司法统一贡献力量。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是国家法官学院于2012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一套大型案例丛
书，之后每年初定期出版，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具体承担编辑工作。此前
，该中心坚持20余年连续不辍编辑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80余卷，分中文版
和英文版在海内外发行，颇有口碑，享有赞誉。现在编辑出版的《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书的不足。该丛书201
2—2015年已连续出版4套，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迅速售罄。为响应读者需求，2
014年度新增3个分册：金融纠纷、行政纠纷、刑事案例。2015年度将刑事案例调整为刑
法总则案例、刑法分则案例2册。现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及时编撰推出《中国
法院2016年度案例》系列，新增知识产权纠纷分册，共20册。

总的说来，当前市面上的案例丛书大多“不好读”，存在篇幅长、无效信息多、案例情
节杂、缺乏深加工等不足。《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试图把案例书籍变得“好读有用
”，故在编辑中坚持以下方法：一是高度提炼案例内容，控制案例篇幅，每个案例基本
在3000字以内;二是突出争议焦点， 剔除无效信息，尽可能在有限篇幅内为读者提供有效
、有益的信息;三是注重对案件裁判文书的再加工，大多数案例由案件的主审法官撰写“
法官后语”，高度提炼、总结案例的指导价值。

总之，编辑《中国法院年度案例》就是为了让案例类书籍简便、易用，这既是本丛书的
特点，也是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始终坚持全力支持《中国法院年
度案例》的出版，给了作者和编辑们巨大的鼓励。我们在此谨表谢忱，并希望通过共同
努力，逐步完善，做得更好，真正探索出一条编辑案例书籍的新路，更好地服务于学习
、研究法律的读者，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曹士兵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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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惠中法刑二终字第148号刑事判决书
2.案由：挪用资金罪
【基本案情】
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2013年2月20日龙门县国土资源局与龙门县龙城街道青溪村竹元
下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协议，征用该村民小组79.3893亩的菜地、园地、林地、鱼塘，用于
龙门县城东出口拓宽改造建设项目，核定征地补偿(含安置补助)款1642997元。同年2月26
日，该村民小组组长张某明和被告人张桂某(出纳)共同支取该笔征地补偿款后，独立存
入以被告人张桂某个人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龙门支行开设的银行卡账户中。银行卡由张
某明保管，账户密码则由被告人张桂某设定、持有。因村民对分配征地补偿款不能取得
一致意见，该笔款项一直存放在账户中。同年7月10日，被告人张桂某为了能独自支取、
使用征地补偿款，便私自到银行挂失原银行卡，换取新卡。在2013年7月10日至2013年11
月4日期间，被告人张桂某陆续从新银行卡中支取征地补偿款共计24万元，用于个人开支
或日常消费。2013年12月30日，经群众举报，龙门县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张桂某抓获归
案，并对其立案调查。被告人张桂某归案后，对私自挪用公款的事实供认不讳。另查明
，被告人张桂某亲属在2014年5月19日到龙门县人民法院代为退缴赃款8万元，尚有赃款1
6万元未退清。
【案件焦点】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挪用核拨到村集体的征地补偿款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挪用资
金罪。
【法院裁判要旨】

1.裁判书字号

2.案由：挪用资金罪

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2013年2月20日龙门县国土资源局与龙门县龙城街道青溪村竹元
下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协议，征用该村民小组79.3893亩的菜地、园地、林地、鱼塘，用于
龙门县城东出口拓宽改造建设项目，核定征地补偿(含安置补助)款1642997元。同年2月26
日，该村民小组组长张某明和被告人张桂某(出纳)共同支取该笔征地补偿款后，独立存
入以被告人张桂某个人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龙门支行开设的银行卡账户中。银行卡由张
某明保管，账户密码则由被告人张桂某设定、持有。因村民对分配征地补偿款不能取得
一致意见，该笔款项一直存放在账户中。同年7月10日，被告人张桂某为了能独自支取、
使用征地补偿款，便私自到银行挂失原银行卡，换取新卡。在2013年7月10日至2013年11
月4日期间，被告人张桂某陆续从新银行卡中支取征地补偿款共计24万元，用于个人开支
或日常消费。2013年12月30日，经群众举报，龙门县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张桂某抓获归
案，并对其立案调查。被告人张桂某归案后，对私自挪用公款的事实供认不讳。另查明
，被告人张桂某亲属在2014年5月19日到龙门县人民法院代为退缴赃款8万元，尚有赃款1
6万元未退清。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挪用核拨到村集体的征地补偿款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挪用资



金罪。

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桂某担任龙门县龙城街道青溪村竹元下村民小组
出纳，在代为管理、等待发放给村民期间，私自挪用征地补偿款共计24万元归个人使用
，数额巨大，且超过三个月未退还，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
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
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挪用政府征地补偿款的行为已侵害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和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已构成挪用公款罪。鉴于被告人张桂某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可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同时，被告人张桂某在经过庭审教育后，自愿认
罪、悔罪，并由其近亲属代为退缴赃款8万元，依法可从轻处罚。为严肃国家法律，保护
国有、集体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和国家财经管理制度，结
合被告人张桂某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悔罪程度、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根据罪刑相适
应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
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审宣判后，张桂某提出上诉。

【法官后语】

一、关于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辨析

二、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分析

2.涉案款项的性质之转变。龙门县人民政府所征之土地竹元下村民小组79.3893亩的菜地
、园地、林地、鱼塘属于龙门县龙城街道青溪村竹元下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政府对该集
体土地的164万元征地补偿款来源于财政支出，故该征地补偿款在核拨之前的性质无疑是
“公款”。但是，该补偿款下拨到村民小组后，该笔款项则等同于村民小组出卖林木、
鱼塘的鱼、猪圈的猪等财物的集体收入，即此刻已转化为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其性质
已明显不再是公款。

编写人：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丁祥雄 唐荣平 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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